镇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镇人社发〔2011〕16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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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医保定点资格动态评定工作的通知

市区各医疗机构、零售药店：

根据《镇江市市区医疗保险定点医药机构设置规划（2010-2015年）》（镇劳社发〔2010〕7号）和《镇江市社会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管理办法》（镇医改办〔2008〕7号）和《镇江市社会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管理办法》（镇医改办〔2008〕8号）（下称“两定点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经研究，决定从2011年10月起, 对2012年-2014年度市区社会性一级医疗机构（诊所）、零售药店医保定点资格开展动态评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定时间

社会性一级医疗机构（诊所）和零售药店（含已定点的）医保定点资格，每3年公开评定、确认一次，实行动态管理。本次评定时间为2011年10月11日至12月31日；拟申请医保定点资格的社会性一级医疗机构（诊所）和零售药店，请于 10月31日前提出书面申请，逾期不再受理。

二、评定范围

市区（含京口区、润州区、镇江新区，下同)社会性一级医疗机构（诊所）、零售药店。

三、评定办法

（一）申请。申请单位须提交申请表（见附件一、二）和申请材料，材料必须提供齐全。

1.社会性一级医疗机构（诊所）须提供的申请材料：

（1）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

（2）证明业务用房使用及使用面积的合法证件；

（3）工作人员名册及专业技术人员的执业资格证书、职称证明材料；

（4）工作人员劳动关系证明，工作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的票据证明；

（5）医疗仪器设备清单；

（6）申报年度前一年业务收支情况和门诊、住院诊疗服务量，以及可承担医疗保险服务的能力；

（7）符合医疗机构评审标准的证明材料；

（8）药品监督管理和物价部门监督检查合格的证明材料;

（9）原医保定点资格证书复印件(复审单位提供)。

2.零售药店须提供的材料：

（1）药品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副本；

（2）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认证证书；

（3）证明经营场所及使用面积的合法证件；

（4）工作人员名册及专业技术人员的从业资格证书、职称证明材料；

（5）工作人员劳动关系证明，工作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的票据证明；

（6）卫生部门发放的药品营业人员《健康证》；

（7）药品经营品种清单及申报年度前业务收支情况；

（8）药品监督管理、物价部门监督检查合格的证明材料。

（9）原医保定点资格证书复印件(复审单位提供)。

（二）初选。根据医保“两定点管理办法”、申请情况和市区医疗保险定点医药机构设置规划等，会同有关部门对医保定点资格进行初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列入初选范围：

1.有不符合“两定点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定点条件的；

2.在医药违规整改期间的；

3.三年内因医药行为等受到行政违规查处2次以上的；

4.在评定期间群众举报有违规行为并查实的；

5.所处地理位置与同类型、同级别的定点医疗机构（药店）相隔距离在500米以内的；

6.提供虚假申请材料的。

（三）向社会征询意见。对纳入初选范围的单位，将通过发放民意调查表或发布媒体公告等形式向社会公开征询意见。民意调查将到实地随机进行，事先不告知。

（四）实地考察。对纳入初选范围的单位，将会同有关部门，根据申请提交的材料逐一实地考察。

（五）评分。根据申请的材料、社会征询意见和实地考察情况评定各申请单位的综合得分。（评分表见附件三、四）

（六）讨论决定拟准入单位。根据对申请单位的综合评分情况和市区医疗保险定点医药机构设置规划，本局将会同人大、政协、财政、卫生（医保结算）、纪检，采取无记名投票办法确定定点拟准入单位名单。

（七）社会公示。拟定点准入单位名单在市内有关新闻媒体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网站公示。公示时间15个工作日。

（八）定点准入。在公示期内，如无举报或经查核举报不实的，将发文确认定点准入资格，并发放医保定点资格证书。

四、其他事项

1.对已取得定点资格的社会性一级医疗机构（诊所）和零售药店，本次需要重新进行申报和复审确认，逾期不申报的，将作放弃处理。

2.定点资格申请表（电子版）可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站下载。网址：http://hrss.zhenjiang.gov.cn。

3.申请表请送镇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医疗保险处（运河路79号11楼1111室）。

联系电话：85340638。

附：

1.《镇江市社会医疗保险医疗机构定点资格申请表》

2.《镇江市社会医疗保险零售药店定点资格申请表》

3.《镇江市社会性一级医疗机构（诊所）医保定点资格综合评定评分表》

4.《镇江市零售药店医保定点资格综合评定评分表》


二○一一年十月十日

	抄送：市医改办，市财政局，市卫生局，市医保结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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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镇江市社会医疗保险

医疗机构定点资格申请表

申请单位(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镇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单位名称
	
	邮政编码
	

	单位地址
	
	建筑面积
	

	所有制形式
	
	医院等级
	
	法人代表
	

	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
发证机关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号
	

	开业时间
	

	负责人
	
	医保联系人
	
	电　话
	

	工

作

人

员

构

成
	
	合计
	高级职称
	中级职称
	初级职称
	其他

	
	合计
	
	
	
	
	

	
	医生
	
	
	
	
	

	
	护士
	
	
	
	
	

	
	医技
	
	
	
	
	

	
	其他
	
	
	
	
	

	诊疗科目
	


	科

室

设

置

及

床

位

数
	科室
	工作人员
	床位数
	科室
	工作人员
	床位数

	
	
	
	
	
	
	

	
	
	
	
	
	
	

	
	
	
	
	
	
	

	
	
	
	
	
	
	

	
	
	
	
	
	
	

	
	
	
	
	合计
	
	

	申

请

内

容

及

定

点

资

格

类

别
	申请类别:

是否复审:

原定点类别:

原定点资格证书号: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评

定

结

果
	                      镇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印章)

                                      年     月     日




附件二：
镇江市社会医疗保险

零售药店定点资格申请表

申请单位(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镇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单位名称
	
	邮政编码
	

	单位地址
	
	建筑面积
	

	所有制形式
	

	药品经营
许可证号码
	

	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号码
	

	开业时间
	

	法定代表人
	
	药店主管
	
	电话
	

	工作人员构成

	合计
	
	执业药师
	
	从业
药师
	

	药师
	
	药士
	
	其他
	

	经

营

范

围
	

	是否提供24小时服务
	

	是否实行销售药品及其它商品计算机全品种、
金额管理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GSP）评审情况

	

	申

请

内

容

及

定

点

资

格

类

别
	申请类别:

是否复审:

原定点类别:

原定点资格证书号: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评

定

结

果
	                 镇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印章)

                                年     月     日


附件三：

镇江市社会性一级医疗机构（诊所）
医保定点资格综合评定评分表

定点单位：                  综合得分：                日期：

	序号
	项   目
	评定内容
	标准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1
	实地调查
	1、硬件设施配置（用房面积、仪器设备）

2、人员配备

3、工作流程

4、基础管理（处方、病历和台账报表）

5、财务状况（盈、亏）
	30
	每项6分，一项不健全扣1-6分
	

	2
	服务效率
	1、年门诊和和住院人次是否达到一定规模

2、门诊和住院均次费用是否适度

3、服务人群门诊就诊率是否适度

4、服务人群住院率是否适度
	20
	每项5分，一项不健全扣1-5分
	

	3
	制度建设
	1、健全内部管理制度

2、公布就医流程、设置咨询台

3、首诊负责制、医疗质量控制

4、药品、医疗服务项目实行明码标价

5、微机划价和收费系统建设
	20
	每项4分，一项不健全扣1-4分
	

	4
	行风建设
	1、公布咨询和投诉电话

2、来信来访登记情况

3、向社会公众征询意见满意度

4、既往违规记录
	30
	1-3每项5分，一项不健全扣1-5分；第4项扣15分
	

	5
	违规处理情况
	1、药品监督、物价、税务等部门的行政或经济处罚

2、医疗违规整改期间

3、三年内受到医疗行为和医疗保险行为违规查处2次以上

4、向社会征询意见期间群众举报违规查实者
	
	有四种情况之一者评定综合得分均为0，不得准入。
	


附件四：

镇江市零售药店医保定点资格综合评定评分表

定点单位：                综合得分：                日期：

	序号
	项　目
	评 定 内 容
	标准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1
	实地调查
	1、硬件设施配置（用房面积、仪器设备）

2、人员配备

3、工作流程

4、基础管理（台账报表）

5、财务状况
	30
	每项6分，一项不健全扣1-6分
	

	2
	服务效率
	1、年购药人次是否达到一定总量

2、年人均购药金额是否适度

3、药品备药率

4、24小时提供服务的能力
	20
	每项5分，一项不健全扣1-5分
	

	3
	制度建设
	1、健全内部管理制度

2、设置咨询台

3、药品医疗服务项目实行明码标价

4、实行药品计算机全品种数量、金额管理
	20
	每项5分，一项不健全扣1-5分
	

	4
	行风建设
	1、公布咨询和投诉电话

2、来信来访登记情况

3、向社会公众征询意见满意度

4、既往违规记录
	30
	1-3每项5分，一项不健全扣1-5分；第4项扣15分
	

	5
	违规处理情况
	1、药品监督、物价、税务等部门的行政或经济处罚

2、医疗违规整改期间

3、三年内受到医疗行为和医疗保险行为违规查处2次以上

4、向社会征询意见期间群众举报违规并查实者
	
	有四种情况之一者评定综合得分均为0，不提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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